
— 1—

花都花山“3·12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防范
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4年 3月 12日 17时 27分许，在花都区芙蓉大道与育才

路交叉路口南往北行 19 米处，刘国良驾驶的粤 R07018 号牌重

型半挂牵引车（以下简称“粤 R07018牵引车”）牵引粤 RT016挂

号重型罐式自卸半挂车（以下简称“粤 RT016半挂车”）与一辆广

州 849495号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，事故造成 2 人受伤（其中 1

人因抢救无效于 2024年 3月 13日 0时 7分死亡）及两车不同程

度损坏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130万元（以下简称“‘3·12’事故”）。

事故发生后，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 493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依法成立

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，并于 2024年 6月 19日批复同意

事故调查组提交的《花都花山“3·12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事故调查报告》”）。

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

意见》（中发〔2016〕32 号）和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

发〈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安委办〔2021〕4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评估办法》”）的有关规

定，广州市花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成立花都花山

“3·12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组

（以下简称“评估组”），对评估对象的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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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措施、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，

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过程

（一）成立评估组

2025年 5月 23日，广州市花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（以

下简称“区安委办”）牵头成立评估组，评估组成员由广州市花都

区应急管理局、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、广州市花都区交通运

输局、花都区区总工会等相关职能部门派员组成（详见附件 1-1.

关于开展“3·12”事故评估的通知）。评估组依据《评估办法》，

委托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协助开展事故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确立评估对象及评估内容

1.确立评估对象。评估组根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从责任追

究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、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的落实

情况，确定本次评估对象如下：

（1）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（以下简称“花都公安分局”）；

（2）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（以下简称“花都

交管大队”）；

（3）广州市花都区应急管理局（以下简称“区应急管理局”）；

（4）广州市花都区交通运输局（以下简称“区交通运输局”）；

（5）广州市花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以下简称“区住建

局”）；

（6）广州市花都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（以下简称“区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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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执法局”）；

（7）广州市花都区水务局（以下简称“区水务局”）；

（8）广州市花都区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（以下简称“各

镇街”）；

（9）清远市穗花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穗花公司”）。

2.确立评估内容。评估组根据《评估办法》，逐项对照《事

故调查报告》中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等确立本次

评估内容，编写《事故处理建议落实情况表》《落实事故防范和

整改措施检查表》《座谈问询人员名单》（详见附件 1-2.评估检

查表）。

（三）开展评估工作

评估组根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利用各类评估检查表，对事

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进行核实；拟对穗花

公司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、文件、档案、台账、通报等进行查验，

并通过资料审查、座谈问询、走访现场等方式评估穗花公司对事

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；同时，评估组通过查阅花都公安

分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

区水务局、花都交管大队、各镇街提交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

实情况报告及开展相关工作的文件资料，评估花都公安分局、区

应急管理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水务

局、花都交管大队、各镇街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具体举措

与工作成效（详见附件 1-3.评估工作记录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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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总体评估意见

从穗花公司、花都公安分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

区住建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水务局、花都交管大队、各镇街对

“3·12”事故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、事故教训汲取及举

一反三工作的落实情况总体来看，评估组经评估认为：

（一）花都公安分局、区应急管理局针对《事故调查报告》

提出的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，大部分已落

实处理，其中，未见花都公安分局对潘志强责任处理的相关材料。

（二）穗花公司针对《事故调查报告》中提出的相关问题、

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建议进行了整改。

（三）区交通运输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部分镇街

检视自身安全管理工作情况，基本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

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同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三、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评估组通过查阅责任追究的相关文件，已明确《事故调查报

告》中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，梳理如下表（详

见附件 2.事故责任单位及人员的落实材料）：

序号 责任单位/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

刘国良

肇事车辆粤

R07018牵引车驾

驶员

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

要责任，涉嫌犯罪，建议由

司法机关依法处理，并由花

都交管大队依法吊销其驾

驶证。

花都公安分局已依法

对刘国良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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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责任单位/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2
李坚华

肇事车辆所在单位

主要负责人

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

管理责任，涉嫌犯罪，建议

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花都公安分局已依法

对李坚华进行处理。

3
罗泽波

肇事车辆的实际所

有人之一

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

管理责任，涉嫌犯罪，建议

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花都公安分局已依法

对罗泽波进行处理。

4
潘志强

肇事车辆的实际所

有人之一

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

管理责任，潘志强涉嫌犯

罪，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处

理。

未见落实处理的有关材

料。

5 穗花公司

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

任，建议由广州市花都区应

急管理局依据相关法律规

定给予行政处罚。

区应急管理局已依法

对穗化公司进行行政处

罚。

四、事故防范与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组通过资料审查、问询等方式，针对“3·12”事故的发生

原因及事故后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情况开展评估工作。其中，

未见穗花公司相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的相关材料。

五、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

“3·12”事故调查处理结束后，各评估对象汲取事故教训，其

中，区交通运输局通过落实事故调查情况抄告、通报事故调查情

况加强警示教育、严厉查处非法运输行为的举措；区住建局通过

建立重点工程台账，严抓行车安全管理、强化日常监督检查，坚

持源头治理的举措；区城管执法局通过把关车辆准入，加强信息

管理、加大执法力度，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的举措；各镇街通过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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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监管，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、强化宣传，加强交通安全

警示教育的举措，举一反三开展生产安全监管工作，一定程度避

免其他同类事故的发生。

区交通运输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各镇街事故教训

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区交通运输局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

1.落实事故调查情况抄告

区交通运输局为切实消除事故暴露安全隐患问题，按照《通

知》要求，将穗花公司有关问题情况抄告清远市清城区交通运输

局，商请清城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督促涉事企业落实事故防范和

隐患整改措施（详见附件 4-1-1.花都区交通运输局关于落实区政

府对花都花山“3·12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结案批复情况的报告）。

2.通报事故调查情况加强警示教育

区交通运输局一是印发相关文件，将花都花山“3·12”一般道

路交通事故调查情况通报至管辖运输企业，督促区交通运输行业

生产经营单位汲取事故教训，认真开展警示教育，强化“以案促

改”，排查整治相关隐患问题。二是督促重点企业从业人员按要

求参加专项培训考核，目前已完成培训考核的驾驶人员 721名，

“两类人员”236名。辖区客运、公交、出租车企业和拥有 5台以

上动力车的货运企业“两类人员”均已完成培训考核，提升企业安

全管理水平（详见附件 4-1-1.花都区交通运输局关于落实区政府

对花都花山“3·12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结案批复情况的报告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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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严厉查处非法运输行为

区交通运输局一是严查“两客一危”车辆站外揽客、非法营运

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，重点加强对危险品运输的源头治理。二是

加大对客运站、高速公路出入口、广州北站、地铁口等重点区域

的巡查力度，大力整治道路运输经营秩序。三是做好货物运输超

载超限治理工作，进一步深入货运源头企业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。

加强与区公安部门的联合治超，依职责严格做好超限超载车辆的

称重和卸载工作。7月，开展客运联合执法行动 3次、大型工程

车辆执法行动 18次、建筑废弃物联合整治行动 3次，共检查车

辆 464台，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违章行为 28宗；配合区公安交警

部门查处涉嫌超限超载车辆 89 辆（详见附件 4-1-1.花都区交通

运输局关于落实区政府对花都花山“3·12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结

案批复情况的报告）。

（二）区住建局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

1.建立重点工程台账，严抓行车安全管理

区住建局定期对全区范围内在建房屋市政工程进行全面摸

查，建立并定期更新了建筑工地重点货运源头单位台账，对相关

工地、混凝土生产企业进行重点监管。在日常监督检查中，加大

重点工程检查频次，重点检查施工现场运输车辆管理情况，要求

各工地建立淤泥渣土运输车辆管理台账、定期对运输车辆驾驶员

进行安全教育培训等（详见附件 4-2-1.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

认真落实区政府对花都花山“3·12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结案批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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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的情况报告）。

2.强化日常监督检查，坚持源头治理

区住建局在日常检查中，加强工地工程车辆源头管理，重点

检查车辆进出场登记情况、运输企业及车辆资质情况、视频监控

联网及数据存储情况、车辆冲洗情况、对运输司机安全教育培训

情况等，督促工地严格执行“一不准进、三不准出”规定，强化进

场车辆登记及放行管理，杜绝违法超限超载车辆从项目驶出。对

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工地责令立即整改，限期闭环，对拒不落实整

改或整改不到的工地责任单位及人员采取动态扣分、上报不规范

行为、责令工地停工整改、警示约谈等方式进行处罚，切实压实

工地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近一个月，区住建局累计检查工地 461

项次，对存在问题的 31个项目下发隐患整改通知单 31份，对相

关人员进行省动态扣分处理 18项次，对相关单位进行省动态扣

分处理 4项次（详见附件 4-2-1.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认真落

实区政府对花都花山“3·12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结案批复要求的

情况报告）。

（三）区城管执法局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

1.把关车辆准入，加强信息管理

区城管执法局为做好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安全工作，增加运

输企业责任担当，属区淤泥所与核准建筑废弃物运输企业全部签

订安全生产责任状，建立车辆信息档案。对已核准建筑废弃运输

企业、所属驾驶员信息进行一司一档，全面掌握运输企业真实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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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。定时对辖区的建废企业进行培训学习，进一步对驾驶员进行

安全意识、驾驶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训教育，尤其不能放松驾龄

长的驾驶员管理（详见附件 4-3-1.关于加强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

交通安全监管及事故防范工作落实情况报告）。

2.加大执法力度，严厉打击违法行为

区城管执法局一是加大线路检查和现场管理力度，根据事故

特点对事故多发路段实行早、中、晚的线路巡查，对违章路段多

的路段要重点加强检查，对有些点面违章高的要开展专项治理，

安管人员的工作要做到手勤、腿勤、口勤，安全管理工作不要怕

麻烦，常叮嘱、多检查，就能起到对驾驶员的安全警示作用。二

是加强联合执法。每周三、四定期牵头组织开展 2次以上建筑废

弃物运输专项联合执法整治行动，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在其余时间

段不定时开展整治行动，重拳出击大力整治各类违法违规运输建

废行为。今年以来开展全区工地及建筑废弃物联合执法，组织开

展行动 259次，出动执法人员 4869人次，执法车辆 1617车次，

检查区内建筑工地约 2201个次、查处工地 29个次，检查建筑废

弃物运输车辆 2181余台次，查处违规建废车辆 161台次，全区

共立案查处各类建筑废弃物违法违规案件338宗，罚款金额494.1

万元（详见附件 4-3-1.关于加强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交通安全监

管及事故防范工作落实情况报告）。

（四）各镇街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

1.加强监管，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

— 10 —

新雅街坚持每周一次日常巡查的基础上开展建筑废弃物专

项整治行动，提醒工地内运输车辆遵守交通安全规则；秀全街共

出动警力 1500 余人次，开展泥头车整治 30 次，五类车整治 28

次，酒驾行动 36 次，清理乱停乱放行动 58 次，共查扣五类车

129辆次；花城街、花山镇、花东镇、炭步镇持续开展交通秩序

大整治行动，在重点路口、路段，加强辖区道路交通隐患排查。

针对事故多发路段进行巡逻检查，及时发现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；

赤坭镇、狮岭镇组织职能部门走访辖区重点运输企业，开展提醒

性约谈，加大运输企业监管力度，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

防范化解道路交通事故风险（详见附件 4-4-1.各镇街书面报告）。

2.强化宣传，加强交通安全警示教育

新雅街全面启动辖区 11个劝导站及组织志愿者在村劝导站

开展交通安全劝导、宣传工作，对过往群众进行交通安全宣传教

育，劝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，充分发挥交通劝导点的作用；

秀全街进社区，走访群众，召开专项交通安全课 23次，开展警

保联动宣讲会 16次，开展拒绝酒驾宣传活动 9次，开展客运整

治和非机动车和摩托车非法营运黑点专项整治行动 6次，共发放

宣传资料 12540余份，受教育人数约达 11591余人次；花城街围

绕企业、学校、农村、社区、家庭、单位、公共场所等主体，持

续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“七进”宣教工作；花山镇 2024年

6 月至今，共举办 6 场人数 50 人以上的交通宣传活动，受教人

数约 200人，派发宣传单张 300多份；花东镇联合交警六中队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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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安村、花东市场开展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动，现场通过派发交

通安全宣传小册子的方式，进一步增强村民的交通安全意识，受

教人员约 480名，派发宣传单张 620余份；炭步镇联合镇街及村

居同时借力司法局“一村居一律师”机制定期开展针对老年人的

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活动；赤坭镇截止至 6月份，共开展交通安全

宣传 57场次，进家庭宣传 11场次，进网络媒体宣传 8场次，进机

关 1场次，进公共场所 11场次；狮岭镇积极开展道路交通安全“七

进”宣传教育，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开展宣传教育。通过多样

化宣传，深化广大群众交通安全理念，引导群众文明出行、安

全出行，提升安全防范意识（详见附件 4-4-1.各镇街书面报告）。

六、相关工作建议

建议各评估对象继续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与生产安全监管工

作，落实安全风险防范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。

日期：2025年 6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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